
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課程評鑑小組實施要點 

109年 11月 2日課程評鑑小組會議修正後通過 

一、依據： 

國立員林農工 108年 11月 11日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「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

校課程評鑑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 

二、組織成員： 

由校長聘請 9-11 位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擔任之。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實習主任和

輔導主任為當然成員。 

 

三、評鑑時程表 

序 項目 說明 實施時程 

1 
成立課程自我評

鑑小組 

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，教學組長擔任

執行秘書，成員包括學務主任、實習主

任、輔導室主任、進修部主任及各(領域

/科/學科)教學研究會主席 

9 月~10 月 

2 
訂定課程自我評

鑑實施計畫 

學校課程自我評鑑小組著手設計學校課

程自我評鑑計畫，並提出課程自我評鑑

計畫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。 

9 月~10 月 

3 

發展課程自我

評鑑相關資料

蒐集工具 

課程自我評鑑小組依據所設計的評鑑規

準與重點，發展課程自我評鑑相關資料

蒐集工具。 

11 月~12 月 

4 
教學研究會課程

評鑑資料蒐集 

含授課教師自我檢核、學生回饋及教學

科目開設檢核與統計。 1 月~5 月 

5 

教學研究會彙整

資料提出評鑑成

果與檢討意見 

彙整授課教師自我檢核、學生回饋及教

學科目開設檢核與統計相關資料提出評

鑑成果與檢討意見(含課程計畫修正建

議)，無法由教師個人可解決之事項交由

各科教學研究會課討論後送交課程自我

評鑑小組。 

5 月~6 月 

6 

課程自我評鑑小

組審議各單位評

鑑成果與檢討意

見後，向課程發

展委員會提出報

告 

課程評鑑小組根據所蒐到的量化與質化

資料，呈現評鑑成果，部分可由學校自

行之改善事項，研商具可行之改進措施

(含修正下一年度學校課程計畫)，部分

無法由學校解決之困難則彙整後向教育

主管單位反應，經由課程自我評鑑小組

成員(召開評鑑檢討會議)加以討論、協

商，提出自評報告。 

6 月~7 月 



7 
執行課程自我

評鑑改進措施 

修正下一年度學校課程計畫書、送交學

校相關行政單位及教學研究會落實改

進、彙整建議事項，向教育主管單位反

應 

7 月~8 月 

8 

課程自我評鑑小

組追蹤改進相關

作業 

自我評鑑結果報告(含改進實施方案)

送交學校相關行政單位及教學研究會

落實改進，並彙集各單位意見，由課程

發展委員會召開會議修訂學校課程計

畫。 

8 月~  

 

 

 

 

 

 


